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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2020〕第 25 号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半年报”）事后

审查中关注如下事项： 

1．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3.31亿元，同比

下降 30.06%；其中限制用途的资金为 1.76亿元。限制用途的资金包

括定期存单 1.17 亿元，资金冻结 5,133.75 万元等。报告期末，你公

司短期借款 18.68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8亿元。请你公

司： 

（1）逐项说明货币资金受限的具体原因、时间及用途。 

（2）列表说明主要有息负债的金额和到期期限，并结合货币资

金、可变现资产、经营净现金流量和未来重要收支安排等情况，说明

是否具备足够债务偿付能力，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防范应对措施。 

2．报告期内，你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12,073.89万元，计

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65.29 万元。请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内容，

计提依据及合理性。 

3．半年报显示，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2.30亿元，较期初增

长 82.84%。请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主要新增预付款的具体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预付对象、关联关系、交易事项、发生原因、支付时间、

具体金额、预计结算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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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9年，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0.37亿

元，报告期内你公司亏损 2.94 亿元，请你公司说明拟采取的提高主

营业务盈利能力的措施。 

5．2020年 8月 18日，你公司披露《关于高学刚等超期未履行

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告》显示，因北方园林业绩承诺方天津北方创业市

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市政”）、高学刚、高作宾、

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

“北控工程”）不配合本次回购注销工作，导致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

份未能如期实施，各补偿义务人亦未以自有现金向公司进行补偿。因

此，各业绩承诺方超期未履行在本次交易中所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

你公司已就北控工程、高学刚、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

北方市政（以下简称“被告”）未完成在本次交易中做出的业绩承诺

事宜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法院申请保全被告的

财产。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已保全被告名下的京蓝科技股份及其

他部分财产，其余保全工作仍在进行中。2020年 4月 23日，公司收

到了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提交的《管辖异议申请书》，

高作宾、高学强、高作明、杨春丽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本

案移送至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目前仍处于管辖权异议

处理阶段，尚未开庭审理。请你公司说明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以及

你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相关措施。 

6．你公司 9月 26日披露的《关于为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显示，你公司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未能偿还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百瑞信托”）借款。2020年 9月 3日，百瑞信托与京蓝沐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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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及其他担保方共同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就剩余 4,987.88

万元本金达成还款计划，京蓝沐禾与各担保方对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

互付连带清偿责任，应于 2021年 3月 31日前清偿全部债务。 

你公司子公司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

园林”）与天津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租

赁”）签署了《融资回租合同》及《国内保理合同》。你公司与启迪

桑德租赁签署了《担保书》，为上述两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两笔融资合计本金 3,136.28万元尚未归还。启迪桑德租赁就《融

资回租合同》项下所涉及的到期未付租赁及逾期利息向北京市通州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金额为 257.40万元。请你公司说明： 

（1）截至目前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 

（2）截至目前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逾期债务，如是，说明逾期

债务的主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逾期债务本息、对应的借款违约金金

额、相应诉讼或仲裁情况等，你公司是否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并在 2020年 10月 16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同时抄送派出机构。涉及信息披露事项的，

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20年 10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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